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我院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扩大经

济学科的影响力，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经济学院决定从 2015年起实施研

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为保证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学术交流包括国内学术交流和国外学术交流，国内学术交

流支持资金为学院自筹经费。 

第三条 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坚持“有序外派，公平竞争、择优资助”

的原则，根据学科特色、会议影响力等综合择优选派。 

第二章  资助的对象及要求 

第四条 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资助对象为我院全日制在校博士生和硕

士生，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委培生和定向生不属于资助范围。 

第五条 申请条件 

1．申请者作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把华中科技大学

作为第一作者单位撰写的学术论文，已被本学科高水平学术会议正式录用，并被

邀请出席会议宣读论文或学术交流； 

2．拟参加的学术会议必须是公认的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和

内容必须与申请者学习阶段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紧密相关。国内会议，如中国

经济学年会、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中国金融学年会、中国统计学年会、中国世

界经济学年会、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会议、中国产业经济学年会、中国区



域经济学年会、中国高校政治经济学年会等；学院积极鼓励参加国外学术交流活

动，支持会议暂不设立指导目录，由学生向学院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确定支

持情况。 

3．已获得会议或其它项目、渠道资助的研究生不得申请研究生学术交流支

持计划资助。 

4．申请国外学术交流的应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能够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 

第六条 每名研究生攻读同一层次学位期间，原则上，国内、国外学术交

流每年至多各只能接受一次资助。每篇论文限资助 1人,若论文由导师和学生共

同完成，资助其中 1人,鼓励研究生导师资助学生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第七条 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将根据申请人拟参加学术会议的规格及

申请人学术成果择优资助，同时兼顾各系受资助研究生的比例。 

第三章  资助经费额度 

第八条 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主要资助往返旅费，包括会议费、住宿

费、签证费等。资助金额实行限额资助，遵循“先垫付 后报销”的原则，返校

后实报实销。国内限额为不超过 2000元/人，会议地点在亚洲的资助限额为 12000

元/人，会议地点在亚洲以外的资助限额为 16000 元/人。 

第九条  参会研究生应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按学校财务制度，合理安

排经费使用。交通、住宿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学校工作人员的出差标准，超出部

分由参会人员自理。 

第四章 申报程序及要求 

第十条 研究生须按以下程序申报研究生学术交流支持计划资助： 



1.申请资助的研究生须提供以下材料： 

（1）填报“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国内/国际学术交流计划申请表”； 

（2）会议主办方发给申请人的正式邀请函（含会议时间、会议地址、会议

主题、组织方等）； 

（3）论文的会议录用通知书及被学术会议接受的相关证明； 

（4）论文纸制版和电子版； 

（5）提供会议召开的公开网页截图资料（如有）。 

2. 在导师同意的基础上，所在学系、学院负责人签署推荐意见，审核通

过后统一送交学院科研秘书组。 

第五章 管理 

第十二条 除自然灾害、政治动荡以及其他不可抗因素外，获得资助的研

究生不得随意变更或放弃学术交流计划。凡获得资助资格而不出席会议者，不得

再次申请本计划资助。 

第十三条  获资助研究生在项目结束 30 天内，须在学院或更大范围内做

一次公开学术报告。 

第十四条  获资助研究生在学术会议结束后 30天内，需报送以下资料到

学院科研秘书组，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报销资助款项。 

1．填写“经济学院国内学术交流支持计划总结表”或“经济学院国外学

术交流支持计划总结表”（纸质版和电子版）。 

2．收入学术会议文集的论文全文复印件、文集首页和目录页复印件； 



3．参会情景照片和校内公开学术报告会照片电子版； 

4．参加港、澳、台以及国外学术交流的还需提供出入境证件首页、签证

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面的复印件。 

第十五条 获资助研究生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在

发表、公开时，应注明或说明“本研究／成果／论文得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

院）研究生学术交流计划资助”。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